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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制
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
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
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
及其他相关服务。

第三条 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应当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支持优秀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丰富公共
文化服务内容。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
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公益性、基
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第五条 国务院根据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制定并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

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结合当地实际需求、财政能力和

文化特色，制定并调整本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实施标准。

第六条 国务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综合协调机

制，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国务院

文化主管部门承担综合协调具体职责。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

统筹协调，推动实现共建共享。

第七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新闻出版广电主

管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的公

共文化服务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负责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主管

部门根据其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文化服务

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第八条 国家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

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

衡协调发展。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

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

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第十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与学校教

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

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科技在公共文化

服务中的作用，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第十二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第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对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依法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第十四条 本法所称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
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
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
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的
公共文化设施目录及有关信息予以公布。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纳入本级城乡规划，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指导标准、省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状况、环境条件、文
化特色，合理确定公共文化设施的种类、数量、规模以
及布局，形成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相结合
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公共文化设施的选址，应当征求公众意见，符合
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和特点，有利于发挥其作用。

第十六条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并依照法定程序审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
地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用地的，应当重新确定建设用地。调整
后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不得少于原有面积。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标准，规划和建设配套的公共文化设施。

第十七条 公共文化设施的设计和建设，应当符
合实用、安全、科学、美观、环保、节约的要求和国家规
定的标准，并配置无障碍设施设备。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新建、改
建、扩建、合建、租赁、利用现有公共设施等多种方式，
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建设，推动基层有关公共设施的统一管理、综合利用，
并保障其正常运行。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公共文
化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用途或
者妨碍其正常运行，不得侵占、挪用公共文化设施，不
得将公共文化设施用于与公共文化服务无关的商业
经营活动。

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改变其
功能、用途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重
建、改建，并坚持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时进
行的原则。重建、改建的公共文化设施的设施配置标
准、建筑面积等不得降低。

第二十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的标准，配置和更新必需的服务内容和设备，加
强公共文化设施经常性维护管理工作，保障公共文化
设施的正常使用和运转。

第二十一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建立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
报告制度和公共文化服务开展情况的年报制度。

第二十二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安全管理制度，开展公共文化设施及公众活动的安
全评价，依法配备安全保护设备和人员，保障公共文
化设施和公众活动安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有公众参与的
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评价制度，公共文化设施管
理单位应当根据评价结果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十四条 国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健
全法人治理结构，吸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

众参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兴建、捐建或者与政府部门合作建设公共文化设
施，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参与公共文化设
施的运营和管理。

第二十六条 公众在使用公共文化设施时，应当
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设施，不得损坏公共设施设
备和物品。

第三章 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公共文
化设施，促进优秀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和传播，支持
开展全民阅读、全民普法、全民健身、全民科普和艺术
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第二十八条 设区的市级、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结合当地实
际，制定公布本行政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并组织实
施。

第二十九条 公益性文化单位应当完善服务项
目、丰富服务内容，创造条件向公众提供免费或者优
惠的文艺演出、陈列展览、电影放映、广播电视节目收
听收看、阅读服务、艺术培训等，并为公众开展文化活
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国家鼓励经营性文化单位提供免费或者优惠的
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

第三十条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当加强资
源整合，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统筹
服务功能，为公众提供书报阅读、影视观赏、戏曲表
演、普法教育、艺术普及、科学普及、广播播送、互联网
上网和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等公共文化服务，并根据
其功能特点，因地制宜提供其他公共服务。

第三十一条 公共文化设施应当根据其功能、特
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众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收取费用的，应当每月定期向
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或者提供培训服务等收取费
用的，应当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收
取的费用，应当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事
业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公示服务项目和开
放时间；临时停止开放的，应当及时公告。

第三十二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企业事
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

第三十三条 国家统筹规划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
建设公共文化信息资源库，实现基层网络服务共建
共享。

国家支持开发数字文化产品，推动利用宽带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网络提供公共文
化服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的数字化和网络建设，提高数字化和网络服务能力。

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方
式，因地制宜提供流动文化服务。

第三十五条 国家重点增加农村地区图书、报刊、

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网络信息内容、节庆活动、

体育健身活动等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进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

面向农村提供的图书、报刊、电影等公共文化产

品应当符合农村特点和需求，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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